
元大期貨
Yuanta Futures 股票代號:6023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Yuant Futures Co., Ltd.

公開說明書
(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一、公司名稱: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公開說明書編印目的: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三、發行公司債之種類、金額、利率及發行條件:

(一)種類: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以

下簡稱「本公司債」)。

(二)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臺幣30億元整。票面金額均為新臺幣壹佰萬元

整。

(三)利率:本公司債為固定年利率3.00%

(四)發行條件: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貳、發行辦法。
(五)公開承銷比例:百分之百對外公開承銷。

(六)承銷及配售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採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

(七)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

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四、本次資金運用計劃之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之概要: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

金、強化財務結構及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預計可能產生效益請參閱本公開

說明書參、資金用途。

五、本次發行之相關費用:

(一)承銷費用:新臺幣300萬元。

(二)其他費用(包括會計師、律師等費用):約新臺幣178萬元。

六、有價證券之生效,不得藉以作為證實申報事項或保證證券價值之宣傳。

七、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與其他曾

在公開說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八、投資人投資前應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詳閱本公開說明書之

內容,並應注意公司之風險事項。

九、本公司普通股股票面額:每股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整。

十、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

(一)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二)公司資訊揭露之網址:https://www.yuantafutures.com.tw/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編製
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刊印



 

 

一、 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實收資本之來源 金額(新臺幣元)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立登記資本 200,000,000 6.25% 

現金增資 1,428,900,000 44.66% 

盈餘轉增資 494,647,550 15.46% 

員工紅利轉增資 51,215,330 1.60% 

合併發行新股 1,475,800,000 46.12% 

現金減資 -450,800,000 -14.09% 

合計 3,199,762,880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1. 陳列處所：除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備置於本公司以供查閱。 
2.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3. 索取方式：請附回郵信封向本公司索取或逕洽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查詢。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18-1234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 樓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電話：(02)2517-3336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6 號 4 樓       網址：https://bank.sinopac.com 
六、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586-5859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7 號地下一樓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23 樓 A2 室 
電話：(02)8175-7600     網址：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公司債簽證會計師：郭柏如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729-6666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網址：http://www.pwc.com.tw 
公司債簽證律師：蔡宗釗律師 電話：(02)2325-3748 
事務所名稱：一誠聯合法律事務所 網址：無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00 號 8 樓之 3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簽證會計師：羅蕉森會計師、郭柏如會計師 

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 2729-6666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網址：http://www.pwc.com./tw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本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袁良慧 聯絡電話：(02)2717-6000  
職 稱：資深副總經理 電子郵件信箱：KarenYuan@yuanta.com  
  
代理發言人：高毅瑞 
職   稱：總經理 

   

聯絡電話：(02)2717-6000 
電子郵件信箱：AlanKao@yuanta.com 
 

十三、本公司網址：http://www.yuantafutur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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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證券承銷商總結意見 

附件二：董事會議紀錄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出具不收取退傭之聲明書 

註：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條，發行人申報發行普通公司債，如銷售

對象僅限櫃買中心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者，所檢具之公開說明書編制內容，應依

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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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3,199,762,880元 公司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7號 

2樓(部分)、3樓、4樓、5樓 

電話：(02)2717-6000 

設立日期：86年4月9日 網址： http://www.yuantafutures.com.tw/ 

上市日期：無 上櫃日期：96年11月28日 公開發行日期：86年12月8日 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負責人： 董事長 林添富 

發言人：  姓名 袁良慧 職稱 資深副總經理 

代理發言人：  姓名 高毅瑞 

 

職稱 總經理 

 

股票過戶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86-5859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股務代理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7號地下一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2718-1234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債券承銷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9號11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www.pwc.com.tw/ 

羅蕉森會計師、郭柏如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現任簽證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www.pwc.com.tw/ 

郭柏如會計師、張家荃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複核律師：不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      電話：(02)8175-7600           網址：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23樓A2室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無□ ； 有■，評等日期：114年11月19日 評等等級：Fitch AA-(twn) 

本次發行公司債：115年度第二次  無□ ； 有■，評等日期：115年06月17日  評等等級：Fitch A+(twn) 

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董事選任日期：113年5月27日  任期：3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65.05% (115年4月30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例：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15年04月30日)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林添富 

65.05% 

0.03% 
副董事長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陳品呈 

65.05% 

0% 

董事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吳健華 

65.05% 

0% 
獨立董事 吳裕群 0% 

董事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蘇詠筑 

65.05% 

0% 
獨立董事 袁惠兒 0% 

董事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高毅瑞 

65.05% 

0% 
獨立董事 陳安斌 0% 

董事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代表人：楊聖慧 

65.05% 

0% 

持股超過 

10%股東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 65.05% 

工廠地址：不適用                                                               電話：不適用 
主要營業項目：1.期貨商、期貨顧問事業 
              2.證券商、證券交易輔助人、槓桿交易商 
              3.其他經金管會核准業務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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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構：不適用  

風險事項：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14）年度 營業收入：3,666,813仟元       
稅前利益：3,256,157仟元  每股盈餘(稅後)：8.45元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種類及金額 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新臺幣30億元整  
發行條件 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5年期，利率3.00%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3頁)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益概述 

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係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強化財務結構及

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以維持資本強健，降低因業務擴展對調整後淨

資本額比率造成衝擊進而限縮業務發展之風險。(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參、

資金用途) 
本次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 
115 年 6 月 17 日 

刊印目的：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目錄 

註：如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與現任簽證會計師不同者，尚應列示刊印時現任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

網址及電話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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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一、 債券名稱：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公司債」）。 
二、 信用評等：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公司台灣分公司授予本公司國內長期信用評等為 

Fitch AA-(twn)，評等日期為民國114年11月19日；並授予本公司債務發行信用評等等

級為Fitch A+(twn)，評等日期為民國115年6月17日。 

三、 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臺幣30億元整。 

四、 票面金額：本公司債之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佰萬元壹種。 

五、 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六、 發行期間：本公司債發行期限為 5年期，發行期間為：自民國 115 年 6 月 29 日發行，至民國 

120 年 6 月 29 日到期。 

七、 票面利率：本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固定年利率 3.00%。 

八、 還本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九、 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本公司債付息金額以每壹

佰萬元為基準計付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

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

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延遲利息。 

十、 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十一、 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 

十二、 受託機構：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

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立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

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受託契約規定受託

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

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

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三、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四、 承銷機構：委託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並委任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五、 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 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六、 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     

資人。 

十七、 其他： 

1. 求償順位與法律效果：本公司債為次順位公司債，債權人受償順位僅優於本公司股東之剩餘

財產分配權，次於本公司所有其他債權人之受償順位，與所有次順位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位

相同，並依債權比例受償之。 

2. 本公司債不得中途解約且無贖回權、賣回權之條件設計。 

3. 為配合本公司債於次級市場流通之必要性，本公司應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送件申報本公司債為櫃檯買賣。 

4. 所有本公司自次級市場買回之本公司債應即註銷，不得再行賣出或發行。 

5. 本發行辦法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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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本次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資金來源：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30億元整。 

  3.資金來源：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新臺幣30億元整。 

(二)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揭露有關事項及償還款項之募集計畫與保 

   管方法： 

1.發行公司名稱：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債券名稱：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以下簡稱「 本

公司債」）。 

3.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30億元整；每張票面金額為新臺

幣壹佰萬元整。 

4.公司債之利率：本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固定年利率3.00%。 

5.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之發行期限為5年期；本公司債為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

還本。  

6.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1)本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將由營業收入、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貨幣市場

工具籌資支應。 

(2)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之

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性。 

(3) 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7.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強化財務結構及提升調整

後淨資本額比率，降低因業務擴展對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造成衝擊而需限縮業務發展之風

險，預計第2季運用完畢。 

8.前已募集之公司債，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115年3月31日及115年6月5日止，分別為新臺

幣15億元及新臺幣45億元。 

     9.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按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10.公司股份總數、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115年6月2日止，額定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60億元整，已發行股份總數為普通股319,976,288股 (含私募0股)、特別股0股，每股面

額均為新臺幣壹拾元，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3,199,762,880元。 

11.公司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截至115年3月31日止，該項餘額為新臺幣

20,239,327仟元。 

12.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3.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

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

並訂立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

本公司與受託人間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

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

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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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5.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辦承銷商，

依簽訂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事宜。 

16.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8.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無。 

19.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20.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1.董事會之議事錄：詳附件二、本公司114年7月30日第12屆第18次董事會議事錄(節錄本)

。 

22.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1)求償順位與法律效果：本公司債為次順位公司債，債權人受 償順位僅優於本公司股

東之剩餘財產分配權，次於本公司所有其他債權人之受償順位，與所有次順位債券持

有人之受償順位相同，並依債權比例受償之。 

(2)本公司債不得中途解約且無贖回權、賣回權之條件設計。 

(3)為配合本公司債於次級市場流通之必要性，本公司應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送件申報本公司債為櫃檯買賣。 

(4)所有本公司自次級市場買回之本公司債應即註銷，不得再行賣出或發行。 

(5)本發行辦法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三)說明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

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之計畫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30億元，每張面額為壹佰萬元，按面額

發行。本次計畫發行辦法係參酌資本市場接受度及公司未來營運狀況訂定，

且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之承銷方式係採承銷團全數包銷並以

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應可確保完成本次資金募集，故本次募集資金

計畫應屬可行。  

2.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近年期貨市場交易活絡，期貨交易日均量接連放大，以致業務量能持續成

長，惟金融市場行情波動劇烈，國內外交易所為控管風險，陸續調高保證金

標準，期貨客戶留倉部位所需保證金也隨之增加，為保留資本彈性以因應未

來金融市場變化及未來業務發展預留空間，需維持較高調整後淨資本額比

率，以降低因業務擴展對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造成衝擊而需限縮業務發展之

風險。採用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籌資方式可強化資本，將有助於降低經營風

險暨提升本公司財務結構，且有利於擴展營運規模及多元化業務發展，考量

發行普通公司債所募得資金屬中長期負債，資金運用之穩定性較高，用於強

化資本及財務結構並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應屬必要。  

3.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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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係為強化財務結構及提升調整後淨資本

額比率，以維持資本強健，更可有效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使業務發展

規劃不因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受限。此外，發行固定利率之無擔保次順位公

司債，更可鎖定長期資金成本以降低利率波動風險，故本次發行固定利率計

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

工具，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

增資發行新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

利因素如下：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股 

 
 
 
 
 

 
權 

現金增

資發行

新股 

1.改善財務結構，降低財務風險，提

升市場競爭力。 
2.資本市場較為普遍之金融商品，一

般投資者接受程度高，資金募集計

畫較易順利完成。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成為股東，可

提升員工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4.無到期日，不需面對還本資金壓力

。 
5.增加自有資金，可加強對同業之競

爭力，避免經營風險。 

1.每股盈餘易因股本膨脹而被稀釋。 
2.對於股權較不集中之公司，其經營

權易受威脅，且大股東股權將被稀

釋。 
3.折價發行，發行同額新股取得資金

較轉換公司債低。 

海外存 
託憑證 

1.經由海外市場募集資金，可拓展公

司之知名度。 
2.籌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避免國

內籌碼膨脹太多，對股價產生不利

影響。 
3.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構

。 

1.公司海外知名度及其產業成長性

影響資金募集計畫成功與否。 
2.固定發行成本較高，為符合經濟規

模，發行額度不宜過低。 
3.外國人已可直接投資國內股市，對

其吸引力降低。 
4.因股本膨脹，將使每股盈餘稀釋及

每股淨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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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債 

 
 
 
 
 
權 

可轉換

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票面利率較

長期性借款為低。 
2.轉換公司債換成普通股之轉換價

格，一般皆高於發行轉換公司債時

普通股之時價，發行公司相當於以

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稀釋每股

盈餘之壓力較低。 
3.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

負債轉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

出外，亦可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

金壓力。 

1.因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屬債權人

，該公司較難以掌握其資金調度計

畫。 
2.可轉換公司債未全數轉換前，仍屬

債務性質，對財務結構改善有限。 
3.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固定發行成

本較高，為符合經濟規模，募集資

金不宜過低。 
4.增加該公司股務處理的困難。 
5.匯率變動風險高。 

普通公

司債 

1.對股權未有稀釋之虞。 
2.債權人對公司不具管理權，對公司

經營權掌握，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3.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之利

潤。 
4.債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侵蝕公司獲利。 
2.公司債期限屆滿後，公司即面臨龐

大資金壓力。 

銀行借

款或發

行承兌

匯票 

1.對股權未有稀釋之虞。 
2.債權人對公司不具管理權，對公司

經營權掌握，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3.程序簡便，資金額度運用彈性大。 
4.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之利

潤。 
5.資金籌措因不須經主管機關審核

，故所需時間較短。 

1.利息負擔侵蝕公司獲利，財務結構

惡化，降低競爭能力。 
2.長期投資或固定資產購置不適合

以銀行短期借款支應。 
3.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且需提供擔保

品。 
4.銀行借款到期後，需另籌措資金，

增加資金調度之壓力。 

 

(2)對本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本公司以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之方

式籌集資金，除可掌握長期資金來源，鎖定中長期資金成本並降低財務調

度風險外，亦可避免每股盈餘過度稀釋，有助於未來業務競爭力之提升，

並降低營運風險。  

5.以低於票面金額發行股票者，應說明公司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未採用其他籌資方式之原因與其合理性及所沖減資本公積或保留盈餘之數

額：不適用。  

(四)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並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利率交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

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如為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不適用。 

2. 如為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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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 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目前營運資金狀況、

所需之資金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並列示所編製之申請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

現金收支預測表。 

A. 公司債逐年到期金額及償還計畫： 

        單位：新臺幣仟元  

債券名稱 到期年月 到期金額 

110年度第1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117年11月 1,500,000 

115年度第1次有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120年4月 3,000,000 

              前項公司債償還計劃，將由自有資金、營業收入、銀行借款、資本市場或貨幣市

場工具籌資方式支應。 

               

              截至 115 年 6 月 5 日止，流通在外普通公司債餘額為 45 億元整。本次公司債擬發

行總額為新臺幣 30 億元，5 年期，固定年利率 3.00%，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另本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將由營業收入、銀行借款、資本市場或貨

幣市場工具項下籌資方式支應。 

B. 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公司債係為充實營運資金、強化

財務結構並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並無財務負擔減輕之情形。 

整體而言，本次發行長天期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為固定利率，資金用途為強化財務結

構並提升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發行長天期固定利率債券，除可降低未來利率波動

可能造成利息負擔提高之風險之外，亦可增加本公司經營之應變能力及降低企業經

營之財務風險，進而提高公司中長期競爭力，對本公司整體營運發展將有正面之助

益。 

                 C.目前營運資金狀況：本公司至114年12月31日止，帳上現金及約當現金為新臺幣 

                  10,846,512仟元。(本公司114年12月31日個體查核數) 

D.所需之資金額度及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預定完 

成日期 

所需資 

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5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充實營運資金、 

強化財務結構及提

升調整後淨資本額

比率 

115年第二季 3,000,000 - 3,000,000 - - 

合  計 3,000,000 - 3,000,000 - - 

E.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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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現金及約當現金期初餘額 (1) 10,846,512 10,847,538 11,049,572 11,869,514 16,090,256 16,639,411 19,888,983 20,087,844 18,980,675 18,881,171 19,024,778 19,166,851

加:非融資性收入

經紀業務收入 270,192 364,937 262,193 592,893 373,839 294,100 319,389 294,117 281,240 280,767 291,216 304,394

交割結算基金等退款 12,149 2,420 1,000 5,905 1,593 0 0 0 0 0 0 0

其他營業收入 1,991 3,499 2,417 3,332 3,885 1,813 1,876 1,813 1,781 1,781 1,813 1,845

金融商品變動之淨現金流入 0 166,814 462,663 832,250 270,362 0 0 0 0 0 0 0

其他收入 315,768 210,097 365,586 325,625 359,659 337,958 268,812 244,779 234,737 227,687 227,645 228,221

其他(違約還款) 190 293 184 179 209 0 0 0 0 0 0 0

非融資性收入合計 (2) 600,290 748,060 1,094,043 1,760,184 1,009,547 633,871 590,077 540,709 517,758 510,235 520,674 534,460

減:非融資性支出

經手費及結算費支出 61,039 118,512 81,638 166,986 121,453 103,835 113,948 103,636 99,194 99,003 103,900 107,949

期貨佣金支出 54,240 60,196 53,366 143,593 157,109 54,836 59,076 53,981 51,511 51,757 53,018 56,189

營業費用 161,700 354,078 119,372 174,682 111,741 178,628 171,192 163,356 166,085 160,543 161,933 175,413

購置不動產及設備 33,814 1,150 6,689 33,881 14,77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交割結算基金等存出 0 0 3,199 0 0 0 0 0 0 0 0 0

現金股利支付 0 0 0 0 0 0 0 1,279,905 0 0 0 0

所得稅支付 0 0 0 0 42,344 0 0 0 253,472 0 0 0

其他 0 344 19 0 0 0 0 0 0 0 0 0

金融商品變動之淨現金流出 288,051 0 0 0 0 0 0 0 0 0 0 0

轉投資事業投資款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支出 420 11,746 9,818 20,300 12,97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8,325 22,750 225,255

非融資性支出合計 (3) 599,264 546,026 274,101 539,442 460,392 384,299 391,216 1,647,878 617,262 366,628 378,601 601,806

要求最低現金餘額 (4) 1,305,782 1,445,729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所需資金總額(5=3+4) 1,905,046 1,991,755 1,674,101 1,939,442 1,860,392 1,784,299 1,791,216 3,047,878 2,017,262 1,766,628 1,778,601 2,001,806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金餘額(短絀)(6=1+2-5) 9,541,756 9,603,843 10,469,514 11,690,256 15,239,411 15,488,983 18,687,844 17,580,675 17,481,171 17,624,778 17,766,851 17,699,505

融資淨額

  現金增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發行公司債 0 0 0 3,000,000 0 3,000,000 0 0 0 0 0 0

融資淨額合計(7) 0 0 0 3,000,000 0 3,000,000 0 0 0 0 0 0

期末現金餘額8=1+2-3+7 10,847,538 11,049,572 11,869,514 16,090,256 16,639,411 19,888,983 20,087,844 18,980,675 18,881,171 19,024,778 19,166,851 19,099,505  
註1：115年3月11日董事會通過114年度盈餘分派案，現金股利每股配發4元、股票股利每股配發1.5元。現金股利發放總金額新台幣1,279,905仟元 

註2：本公司5月31日ANC：25.53%(已含現金股利發放後)為基礎加計本次發行次順位債30億ANC為29.31%(對ANC比率之影響增加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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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現金及約當現金期初餘額 (1) 19,099,505 19,407,742 19,449,461 19,655,070 19,758,144 19,835,170 19,830,593 20,050,341 18,982,884 18,896,177 19,056,142 19,214,697

加:非融資性收入

經紀業務收入 297,211 401,431 337,896 311,682 305,804 323,510 351,328 323,529 309,364 308,843 320,337 334,833

交割結算基金等退款 13,364 2,662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營業收入 2,190 3,848 2,029 1,959 1,959 1,994 2,064 1,994 1,959 1,959 1,994 2,029

金融商品變動之淨現金流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收入 347,344 231,107 287,160 265,410 265,750 371,753 295,694 269,257 258,211 250,456 250,410 251,043

其他(違約還款) 0 0 203 197 230 0 0 0 0 0 0 0

非融資性收入合計 (2) 660,109 639,048 627,288 579,248 573,743 697,257 649,086 594,780 569,534 561,258 572,741 587,905

減:非融資性支出

經手費及結算費支出 67,143 130,363 119,673 110,075 108,807 114,219 125,343 114,000 109,114 108,903 114,290 118,744

期貨佣金支出 59,664 66,215 62,757 57,508 56,255 60,320 64,984 59,379 56,662 56,932 58,319 61,808

營業費用 177,870 389,486 188,549 183,731 177,483 196,491 188,311 179,691 182,693 176,598 178,127 192,954

購置不動產及設備 37,195 1,265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40,700

交割結算基金等存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現金股利支付 0 0 0 0 0 0 0 1,258,467 0 0 0 0

所得稅支付 0 0 0 0 103,472 0 0 0 257,072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金融商品變動之淨現金流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轉投資事業投資款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支出 10,000 10,000 10,000 84,160 10,000 290,104 10,000 10,000 10,000 18,160 22,750 290,104

非融資性支出合計 (3) 351,872 597,329 421,679 476,174 496,717 701,834 429,338 1,662,237 656,241 401,293 414,186 704,310

要求最低現金餘額 (4)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所需資金總額(5=3+4) 1,751,872 1,997,329 1,821,679 1,876,174 1,896,717 2,101,834 1,829,338 3,062,237 2,056,241 1,801,293 1,814,186 2,104,310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金餘額(短絀)(6=1+2-5) 18,007,742 18,049,461 18,255,070 18,358,144 18,435,170 18,430,593 18,650,341 17,582,884 17,496,177 17,656,142 17,814,697 17,698,292

融資淨額

  現金增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發行公司債

融資淨額合計(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期末現金餘額8=1+2-3+7 19,407,742 19,449,461 19,655,070 19,758,144 19,835,170 19,830,593 20,050,341 18,982,884 18,896,177 19,056,142 19,214,697 19,09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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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公司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計

畫、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或自有資產與風險性資產比率)，說明償債或充實營運資金

之原因。 

A.應收帳款收款及應付帳款付款政策：不適用。 

B.資本支出計畫：無。 

C.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 

 

 

 

 
 
 
資料來源：115年3月31日發債前係經會計師核閱後之合併財務報告。 

D.償債或充實營運資金之原因： 

本公司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符合相關法規規範，惟近期因受到美國關稅及地緣政

治衝突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以致金融市場行情波動劇烈，期貨

交易日均量接連放大，本公司業務量能持續成長，以致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走低，

且考量未來隨著法規開放增加多元化業務及本公司中長期營運規劃，此次發行無

擔保次順位公司債不僅可充實營運資金及強化財務結構，甚可保留資本彈性以因

應未來業務發展預留空間。此外，發行以新臺幣計價之次順位公司債，不僅無匯

率風險，亦可固定長期資金成本，同時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所籌款可強化公司資本

及財務結構以提高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對本公司長期營運發展具正面助益，故

本資金募集計畫實屬合理必要。 

(3) 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者，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情形。若原借款係用以購

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應就預計自購置該營建用地至營建個案

銷售完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投入及工

程進度，說明原借款原因，並就認列損益之時點、金額說明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

達成情形：不適用。 

(4) 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

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金來源及效益：無此情形。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者，應詳列預計自購買土地至營建

個案銷售完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投入

及工程進度，並就認列損益之時點、金額說明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應列明買方轉讓理由、受讓價格決定

依據及受讓過程對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之影響：不適用。 

二、 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項目 
115年3月31日 

發債前 發債30億元後 

財務槓桿度 0.22 0.18 

負債比率 91.61% 91.71% 



 

 

附件一：證券承銷商總結意見 

 

 
 

 

    



承銷商總結意見

(發行普通公司債委託證券承銷商對外公開銷售且銷售對象僅限專業投資人者適用)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發行115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

債,發行總額為新臺幣30億元整,每張面額均為壹佰萬元整壹種,並委託本承

銷商對外公開銷售,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依規定填報案件檢查

表,並經本承銷商採取必要程序予以複核,特依「證券商管理規則」及「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委託證

券承銷商對外公開銷售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

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

益亦具合理性。

此致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董事長陳修偉

承銷部門主管江淑華

中華民國115 年 6 月 5 Η



附件二:董事會議紀錄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事會議事錄

游
時間:2025年7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77號4樓會議室

出席董事:林董事長添富、陳副董事長品呈、吳獨立董事裕群、袁獨

立董事惠兒、陳獨立董事安斌、高董事毅瑞、郭董事美伶、

吳董事健華、蘇董事詠筑

(依出席簽到單之順序排列)

(親自出席9人,缺席0人)

列席備詢:陳執行副總經理敬仁、楊資深副總經理麗華、賴資深副總

經理建 、袁資深副總經理良慧(董事會秘書室、財務部)、

石副總經理淑慧(法令遵循部)、林副總經理世明(稽核部)、

呂副總經理慧卿(會計部)、張副總經理靜宜(國際事業部,

僅報告事項列席)、李協理東瑾(綜合企劃部)、秦協理卉

(風險管理部)、吳協理玉婷(管理部)、胡協理家惠(客服交

易部,僅報告事項九列席)、林協理玄翔(自營部)

主席:林董事長添富

肆、討論事項:

紀錄:劉容慈 容慈

討論事項一

案由:為發行本公司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事,敬請核議。(財

務部提案)

說明:

一、本公司前為充實營運資金、強化財務結構、提高調整後淨資

本額比率並取得長期穩定資金,已於110年發行無擔保次順

位普通公司債新臺幣15億元,發行期間7年期,固定年利率

0.85%在案,此合先敘明。
1



二、近期因受到美國關稅政策及以伊衝突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

產生重大影響,及美國推行對特定國家之貿易限制,可能導

致國際供應鏈成本推升,加劇通膨危機。在此背景下,市場

普遍預期美國聯準會將減緩降息步調,短期內維持較高利率,

以抑制通膨並穩定經濟成長,使全球資金成本維持高檔,影

響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

三、因期貨市場交易活絡及投資大眾避險需求,本公司客戶保證

金持續成長,惟金融市場行情波動劇烈,國內外交易所為控

管風險,陸續調高保證金標準,本公司客戶留倉部位所需保

證金也隨之增加,為避免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不足影響公司

業務發展,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可強化資本及財務

結構以提高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

四、綜上,為確保長期穩定資金,維持穩健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

故擬申請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惟後續仍將視市場

利率情況及實際需求調整發行。經探詢市場公司債發行狀況,

次順位債券報價五年期約2.4%~2.6%,七年期約2.5%~2.75%,

十年期約2.8%~3.0%。

五、本次公司債發行主要內容預計如後:

(一)債券名稱: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二)發行總金額:以新台幣30億元為上限,並視市場狀況一次

或分次發行。

(三)發行期間:以不超過十年為原則。

(四)票面利率:若採固定利率發行,票面利率以不超過年息3%

為原則;若採浮動利率發行,發行時利率以不超過年息 3%

為原則,發行後則依據浮動利率公式決定。

(五)計付息方式: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

一次。

(六)還本方式:得提前償還、分次償還或到期一次還本。

(七)擔保方式:無。

六、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條規定,本次發

行採無實體發行。另為提高本次發行債券之流動性,於向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委託之機構申報發行生效後,授權董
2



事長或其指派之人於符合法令前提下,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申請為櫃檯買賣交易。

七、為即時因應市場變化,本案所訂之發行條件、發行辦法、計

畫項目、募集金額、運用進度、預計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事

項,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派之人依市場狀況與承銷機構共同

議定後,向主管機關申報發行。如經主管機關指示或其他客

觀因素需修正或修訂時,亦授權董事長或其指派之人全權辦
理。

八、為配合本次發行公司債作業,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派之人核

定並代表本公司遴選財務顧問或承銷商、受託機構、代理還

本付息機構、事務代理機構、會計師及律師等,並簽署有關

本次發行公司債作業之相關契約及文件,代表本公司辦理其

他相關發行事宜。

九、檢奉發行次順位公司債分析評估詳如附件。

十、本案業經114年7月23日召開之第十二屆第二十次審計委

員會審議完竣,結果為「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照案通過,並

報請董事會議決」。

十一、敬請核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陸、散會:約上午10時50分

3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出具不收取退傭之聲明書



聲明書

本公司受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擔任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與發行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

普通公司債乙案之證券承銷商,茲聲明將善盡注意下列事項,絕無虛

偽或隱匿之情事:

一、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價格之訂定及相

關作業程序,應遵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

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

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等相關規

定。

二、本公司絕無直接或間接要求、行求、期約、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

之行為,且承銷相關費用之收取,不以其他方式或名目補償或退

還予發行人或其關係人或前二者所指定之人等。

三、如有上開情事者,涉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二條等

規定,除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相關規定處理,並

應負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六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百七十四條及其他相關法律責任。

證券承銷商: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修偉

日期:115年6月5日



聲明書

本公司受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擔任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與發行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度第二次無擔保次順位

普通公司債乙案之證券承銷商,茲聲明將善盡注意下列事項,絕無虛

偽或隱匿之情事:

一、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價格之訂定及相

關作業程序,應遵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

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

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等相關規

定。

二、本公司絕無直接或間接要求、行求、期約、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

之行為,且承銷相關費用之收取,不以其他方式或名目補償或退

還予發行人或其關係人或前二者所指定之人等。

三、如有上開情事者,涉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二條等

規定,除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相關規定處理,並

應負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六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百七十四條及其他相關法律責任。

證券承銷商:中國信託商

負責人:陳佳文

银行股份有 公司

园

日期:115年月日6 17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添富


